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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於2022年9月28日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簽署「亞洲資訊通

路聯盟(Asia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lliance, AAIA)」聯合宣

言，以正式國名「Republic of China (Taiwan)」與菲律賓、以色列、

馬爾地夫、斯里蘭卡及柬埔寨等5個亞洲國家，共同成為AAIA創始會

員，以言論自由、資訊公開及公民賦權為基礎、守護民主為目標，期

能促進亞洲區域內民主國家之交流與合作。

本次會議為AAIA首屆會員大會，亦為創始會員國代表首次實體會

面，會中各國依序介紹國內推動資訊自由現況，並就組織憲章草案及

未來運作機制進行討論，我國代表說明臺灣資訊自由之法制層面及治

理層面，並介紹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內容，會後AAIA秘書處表

示將彙整各國意見後，再提供憲章草案及未來活動規劃予各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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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亞洲資訊通路聯盟(Asia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lliance,

下稱AAIA)」是以言論自由、資訊公開及公民賦權為基礎、守護民主

為目標而成立的多邊組織，由菲律賓效法「國際資訊專員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下

稱ICIC）1」倡議成立，主張「資訊」在議程建構、決策，以及國家發

展、轉型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希望亞洲區域內民主國家共

襄盛舉，推動交流與合作。

我國2022年9月28日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施副

主任委員克和代表出席AAIA聯合宣言線上簽署儀式，與菲律賓、以色

列、馬爾地夫、斯里蘭卡及柬埔寨等5個亞洲國家，共同簽署AAIA聯

合宣言，以正式國名「Republic of China (Taiwan)」成為AAIA創始

會員，享有正式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本次會議為AAIA首屆會員大會，亦為創始會員國代表首次實體會

面，由AAIA秘書處（菲律賓總統府資訊自由暨專案管理辦公室擔任）

籌辦，會議目的係討論組織憲章草案及未來運作機制，並邀請各國分

享國內資訊自由推動現況。國發會作為我國AAIA簽署機關代表，應邀

出席本次會議，有助提升區域內國家橫向合作，並展現我國開放政府

與資訊自由的成就。

貳、過程

AAIA 秘書處 2023 年 3 月 9日寄發邀請函，邀請各創始會員國出

席首屆會員大會，本次會議於 112 年 6月 20 日下午 2 時 45 分在菲律

賓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以 ICIC 年會之分組區域會議形式辦理，議程

包括各創始會員國資訊近用現況說明、AAIA 憲章草案檢視及未來運

作機制等。

1 國際資訊專員會議(ICIC)於 2003 年成立，目的係為促進及保障民眾資訊近用權利相關法制，

以強化透明及課責，現有包含英國、加拿大、德國等 81 名會員（含國家、地方政府及公民團

體）及 2 席觀察員，菲律賓係東南亞區域中唯一加入 ICIC 之國家，我國目前尚非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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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除柬埔寨因國內選舉不克出席外，計有以色列、馬爾地

夫、菲律賓、斯里蘭卡及我國等 5 國派員出席，並開放 ICIC 代表與

會旁聽。我國由國發會張處長富林偕楊專員壹鈞代表出席，另駐菲律

賓代表處周大使民淦、政務組邵副組長詠潔、呂副組長淑娥及數位發

展部莊司長明芬、林科長哲豪等亦陪同與會。

一、會議議程

日期 時間 議程

6 月 20 日

14:45-14:50 開幕式

14:50-15:50

會員國資訊自由現況分享（依國家

英文字母順序）

 資訊部，柬埔寨

 資訊自由小組，以色列

 資訊委員會辦公室，馬爾地夫

 資訊自由專案辦公室，菲律賓

 資訊權委員會，斯里蘭卡

 國家發展委員會，臺灣

15:50-16:15 憲章草案意見回饋

16:15-16:30 活動與計畫提案

16:30-16:40 官方贈禮合影

16:40-16:45 閉幕式

二、開幕式

菲國總統府新聞辦公室次長 Cherbett Karen L. Maralit 代表

主辦單位歡迎各會員國代表參與會議，表示此次會議係 AAIA 創始會

員國代表們首次面對面交流，盼藉此機會相互認識，為未來合作奠定

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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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會員國資訊自由現況分享

(一) 柬埔寨（因國內選舉因素未派代表出席，由 AAIA 秘書處人員代

為分享）

柬埔寨 1995 年通過新聞法（Law on the Press），2007 年由政

府官員、公民團體、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及聯合國

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組成工作小組，研擬資訊公開法草案，

該草案業完成公眾諮詢程序，目前正由政府進行跨部門研商討

論。未來柬埔寨在推動資訊自由上，所面臨的挑戰包括：缺少

相關法令規範、資訊公開的處理成本、資訊自由觀念尚不普及

等。

(二) 以色列（由以色列法務部政府資訊自由部主管 Shlomi

Bielawsky 代表分享）

Covid-19 疫情期間，以色列防疫部門收到大量民眾對於資訊公

開的申請要求，但由於主要人力投入防疫工作，以致政府人力

難以負荷民眾要求，未能依照原本規範在期限內回應民眾訴求，

中間所產生的資訊落差造成民眾對政府防疫措施的不信任，顯

示出資訊公開對於社會互信的必要性。

期間，以色列防疫部門推出疫情資訊儀表板，一天更新 3 次，

呈現疫情感染人數、疫苗施打率、年齡、死亡率等數據，該措

施被媒體、學界及大眾廣為運用，亦獲得資訊公開相關獎項，

然而這項獎項卻引來民眾的批判及質疑。因此，政府透明與公

眾信任並非絕對的正向關係，只有透明並不足以帶來政府與社

會的互信，對於 AAIA 這類以資訊自由為宗旨的國際組織來說，

探究政府透明與公眾信任間的影響是具有其意義的。

(三) 馬爾地夫（由馬爾地夫資訊專員辦公室秘書長 Idrees Ismail

代表分享）

馬爾地夫對於資訊公開是否為憲法所規範人民的權利，目前尚

有爭論，但資訊專員辦公室秘書長一職係由總統提名，相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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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立性。資訊公開的重要性在 Covid-19 疫情前並未普及，民

眾普遍缺乏可以向政府申請資訊公開的意識，但疫情爆發以來

的 18 個月，民眾申請政府資訊公開的案件數大幅增加，已是疫

情前的 6 倍，占總申請件數的 52%，也讓政府各單位意識到資

訊公開議題的必要性。

依據數據顯示，馬爾地夫申請政府公開的案件中，多數是與居

留者或囚犯相關的議題資訊，這一點是在其他國家中尚未看到

的，目前也在探詢原因；另外，申請人以男性占絕大多數，只

有 9%是女性，顯示未來性別是可持續努力的目標。在未來面對

的挑戰中，主要來自財務獨立性，儘管近期案件數大幅增加，

但資訊專員辦公室的預算已多年沒有成長，而如何在民眾對資

訊公開的期待以及政府機關的保守態度中取得平衡，也是近期

的重點推動工作。

(四) 菲律賓（由菲律賓資訊自由-計劃管理辦公室主管 Krizia

Avejar 代表分享）

菲律賓資訊公開係由總統府資訊自由專案辦公室負責執行相關

政策措施，該辦公室下設三個單位，分別為法令遵循（監督行

政部門是否遵循資訊自由相關法令規範）、溝通與能力發展（發

展、執行及評估相關工具與機制，以提升資訊自由相關利害關

係人之意識，如政府部門、公民團體、媒體、學術單位、私部

門及大眾）、政策規劃支援（發展相關政策、法令規範、管制措

施提供方案執行時的策略方向）。同時，為提升民眾意識，菲國

政府積極辦理培力及多元宣導推廣。

(五) 斯里蘭卡（由斯里蘭卡資訊自由權利委員會委員 Kishali

Pinto-Jayawardena 代表分享）

不同於印度的資訊自由肇因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訴求，斯里蘭

卡對於資訊自由的討論，最初開始於城市中的記者、學者、律

師等少數菁英間的討論，並且係從屬於媒體自由改革中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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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並非將資訊自由本身視為一項單獨的權利。2004 年，資訊

公開法草案曾提送國會審查，但隨後因時任總統解散國會，接

著 2005 年 Mahinda Rajapaksa 擔任總理後，在反民主的統治下

導致資訊公開法難以推動，直到 2015 年資訊自由成為新政府的

改革號召，這項議題才重新被提出討論，並通過立法。

然而，盡管法案通過，資訊公開在斯里蘭卡仍然非常脆弱且易

受影響，由於普羅大眾缺少對於政府資訊公開的認知，以致於

政府不會感受到執行的必要性，在目前政府資訊公開申請案件

中，多數都是公務員基於被解雇或停職的原因提出申請，或是

媒體基於報導需求所提出，一般大眾仍屬少數。因此，單有資

訊公開的法制尚遠不足以達成公開透明的社會，最為必要的是

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

(六) 臺灣（由國發會張富林處長代表分享）

臺灣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在法制基礎上，2005 年公布施行政

府資訊公開法，與人民權益相關的政府資訊均以主動公開為原

則；依據資訊公開法，進一步於 2012 年訂定「行政院及所屬各

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促進政府運作透明、監督政府、

改善公共服務品質；2010 年公布個人資料保護法，促進數位時

代個人資料合理利用。

在治理架構上，2022 年 8 月成立數位發展部，連結公民與技術，

開創更多數位創新可能；2023 年 5 月三讀通過「個人資料保護

法」修正草案，未來將以獨立專責機關整體規劃公務機關及非

公務機關個資保護之監督機制；此外，我國與美國、日本、新

加坡等國共同推動成立「全球跨境隱私規則論壇「(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Forum)」，強化資料流通與隱私

保護間之衡平機制。

此外，我國於 2021 年推動首部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計有

「推動資料開放與資訊公開」、「增加性別及族群包容性對話」、



6

「擴大公共參與機制」、「落實清廉施政」與「執行洗錢防制」

等 5 大範疇承諾事項，將資料開放與資訊公開之核心精神，具

體應用於反貪等領域，未來我國將持續培力公民具備數位參與

能力，並深化參與國際合作機制。

四、憲章草案意見回饋

AAIA 秘書處於會前先行提供憲章草案供各創始會員國檢視，各

會員國均提出檢視意見，包括放寬會員資格，以擴大與理念相近國家

之交流合作，經各國與會代表會中討論，我國所提意見已納入調整，

AAIA 秘書處表示將綜整各國意見，更新憲章草案並提供各會員國審

閱後，再予確認，現場並未定稿。

五、活動與計畫提案

以色列代表建議未來可以視訊會議為主要交流模式，另鑒於各國

發展與文化不同，可每 3 個月進行主題式案例分享；此外，建議各會

員國積極洽邀其他國家加入 AAIA，以擴大國際組織影響力。

馬爾地夫同意以色列代表建議，表示各會員國應積極洽邀其他國

家加入 AAIA，斯里蘭卡亦建議各國分享最佳實踐，並表示盼學習臺灣

成功經驗。我國回應表示，舉行定期會議有助各國交流互惠，並樂於

分享我國經驗予 AAIA 各會員國參考。

AAIA 秘書處將參考各會員國建議，規劃未來交流方案供會員國

評估，達成共識後據以實施。

參、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把握國際參與機會，提升我國能見度

本次會議各會員國均指派主管資訊自由機關之相當層級代表出

席，顯示對 AAIA 之重視與期待，且 AAIA 秘書處全程均以我國

正式國名「Republic of China(Taiwan)」稱呼並呈現於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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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現場座位處並置有我國國旗，在國際正式場域中實屬難得。

另考量中國不具資訊自由條件，現階段難以加入，倘未來中國

表達參加意願，亦應經全體會員同意，我國身為創始會員，享

有正式會員之權利義務，應積極掌握此國際參與機會。

(二) 持續深化開放政府政策，展現我國專業量能

在議題上，本次會議我方分享簡報內容詳細及資料完整，且內

容除資訊自由外，尚觸及開放政府領域其他議題，故引起其他

會員國之迴響及會後詢問，顯示我國在資訊自由、數位政策等

等領域之成就受他國肯定，因此未來除資訊自由相關議題外，

似亦可向外延伸至放政府相關領域，作為議題分享的選擇。

(三) 學習相關國際會議辦理經驗

本次會議為 ICIC 年會之分組區域會議，主辦方菲律賓動員大量

人力與物力籌備，從交通接駁及場地設施部分，都可看出主辦

方用心。考量未來 AAIA 可能由各會員國依序舉辦年會，透過參

與類似國際會議，可觀察主辦方之議程設定、場地規劃、各國

講者演說方式等，可學習籌辦大型國際會議之細節，作為未來

我國舉辦相關國際性會議或活動之參考。

二、建議

(一) 開放政府與資訊自由係國際社會治理趨勢，我國民主政治發展

成熟，相關領域之表現備受國際社會肯定，我國應把握此良機，

積極參與，聯合區域內理念相近國家組成區域聯盟，增進橫向

聯繫，互相分享經驗與相互學習，藉機加強與各會員國之合作

交流，以多邊機制精進雙邊關係。

(二) 本會為「行政院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推動小組」幕僚機關，

推動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目的係為加入「開放政府夥伴關係

聯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鑒於 AAIA 創始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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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菲律賓、斯里蘭卡均為 OGP 會員，藉由資訊自由議題之持

續交流，或有助於未來我國推動加入 OGP 之相關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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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AAIA 首屆會員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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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活動照片

圖 2：國發會張處長富林代表分享我國資訊自由推動情形

圖 1：左起依序為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周大使民淦、國發會張處長富林、

數位部莊司長明芬、國發會楊專員壹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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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斯里蘭卡代表 kishali Pinto-Jayawardena 分享該國資訊自由

相關書籍

圖 4：AAIA 秘書處致贈禮品予各創始會員國代表並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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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各國資訊自由現況分享簡報
2

一、臺灣

2
以色列、馬爾地夫代表為現場口述說明，未提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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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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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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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國際媒體報導

一、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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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里蘭卡


